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株洲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同意对外公开局
文件

株人社字〔2022〕14号

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179号建议的
答复

唐任志代表：

您提出的《关于进一步为民营企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建议》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近年来，我市劳动仲裁机构充分发挥劳资纠纷化解职能，既依法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，又最大程度保护企业的生存发展，力争劳资双方互利共赢，实现法律效果、社会效果、政治效果的统一。如针对部分劳动法律法规的规定较为原则和抽象等问题，加大业务指导力度，统一裁审标准，当事人服判息诉率逐年提高，仲裁、司法公信力不断提升。

从仲裁处理结果来看，2021年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双方部分胜诉案件约占38.68%，劳动者完全胜诉案件约占40.44%，用人单位完全胜诉案件占20.88%。与2008年《劳动合同法》《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施行前相比，劳动者完全胜诉率降低了近15个百分点，双方部分胜诉率提高近16个百分点。全市进入仲裁程序的劳动争议约92%得到彻底化解，裁审一致率达到92%。
同时，我局致力面向民营企业加大《劳动合同法》宣传力度，让更多的企业和职工了解、认识、懂得《劳动合同法》，避免因误解误读引发矛盾纠纷。2021年，我局开展“法治人社 志愿青春”青年仲裁员志愿者联系企业，为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服务活动，我市仲裁服务志愿者共开展法规政策宣传30次，组织或受邀参加普法讲座5次，邀请参加仲裁庭审活动2次，收集到企业的意见建议19条，提出指导性意见15条，与企业组织座谈24次，帮助企业化解劳动纠纷7次。

下一步，我们将持续在四个方面下功夫，着力为民营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的法制环境：

       （一）完善裁审衔接机制，统一裁审尺度。继续加强与法院的沟通对接，统一裁审尺度，统一法律适用标准，规范自由裁量权。对当事人不服仲裁裁决的案件，及时与人民法院进行裁审衔接，避免劳动者滥诉。

（二）提高公正办案能力，保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。及时研判分析劳动争议处理的热点难点问题，提高案件处理专业化水平，确保裁判标准公正、程序公正和结果公正。建立职业“劳动者维权异常名录”黑名单，共同防范和打击滥用权利的情形。

（三）发挥劳动争议处理“三方机制”作用，提高纠纷化解能力。制定办案指导意见，广泛听取企业代表组织等意见。推行集体争议案件由三方代表组庭处理制度。

（四）延伸办案职能，提高服务水平。加强对用人单位的服务，组织旁听庭审，开展巡回仲裁庭，定期召开座谈会认真听取企业意见，通过以案说法举办争议预防和处理培训班。推进建议书制度，及时指导和帮助企业防范用工风险。

感谢您对株洲人社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承办负责人：刘铁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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